
科技导报2020，38（16） www.kjdb.org

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的安全管理与策略

周志超，王驹，陈亮，赵敬波，张明

摘要 高放废物在数千年的人类生存环境中仍然存在危害性，目前基于非能动安全所提出

的地质处置方案是高放废物安全管理的首选策略，其安全评价的时间尺度高达万年，处置库

场址的申请和建造的审批重点在于长期安全性的论证。因此，地质处置的安全评价系统需

要简化，以便于计算和预测，从而提高安全评价结果的置信度。介绍了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的

研究进展、地质处置的非能动安全及核技术的安全管理启示。鉴于地质处置安全的不确定

性，引入了安全监管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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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以安全、经济和清洁等优点成为当前最具

开发价值和发展潜力的能源之一，已成为中国能源

供应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兼具国家能源安全

和经济安全保障等作用[1]。核能与核技术的发展，

必然会产生一定量的高水平放射性废物（高放废

物）。高放废物的安全处置关系到人类健康、环境

安全和子孙后代的福祉，已成为核能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性制约因素之一[2]。高放废物是指废物所含

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高，衰变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

热，或者含有大量长寿命放射性核素，需要更高程

度的包容和隔离，采取散热措施，其活度浓度下限

值为4×1011 Bq/kg，或释热率大于2 kW/m3[3]。

从中国核电及军工核设施退役和废物治理工

作的情况看，目前放射性废物长期暂存于地表，部

分废物贮存时间过长，管理成本和安全风险逐渐增

加，已成为环境中的一个安全隐患[4]。自 1957年美

国国家科学院提出“地质处置”为高放废物永久处

置方案以来，30多个开发核电的国家均开展了相

关领域的研究工作，在处置可行性研究、场址筛选

与评价、地下实验室研究、工程设计及处置库许可

申请等领域取得了大量的进展。高放废物地质处

置是目前普遍接受且技术上可行的安全处置方

案[5-7]，已成为核能应用相关国家的必然选择。高

放废物地质处置虽然在处置工程技术上具备可行

性，但对其长期安全性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因

此仍然被认为是一个有争议的监管、社会和科学难

题。目前，基于KBS-3处置概念（图 1），负责芬兰

乏燃料处置的公司Posiva于 2012年 12月向芬兰政

府提交了Olkiluoto处置库建造许可申请，并于2015
年 11月获得批准；瑞典核废物管理公司 SKB也于

2011年向政府递交了 Forsmark场址处置库建造许

可申请，目前仍处于审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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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基本明确了高放废物

的管理策略和安全要求。其中，2003年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高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实行集中的深地质处置”；

2011年颁布的《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

三条规定：“高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和α放射性固

体废物深地质处置设施关闭后应满足 1万年以上

的安全隔离要求”；2013年，国家核安全局批准发

布了《高水平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设施选址》（核安

全导则HAD 401/06-2013），为中国高放废物、乏燃

料、α放射性固体废物等地质处置设施选址提供了

依据，对高放废物地质处置设施的选址目标、阶段

划分、选址准则、所需资料和质量保证等方面提出

了明确要求，为高水平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设施场

址筛选与评价提供指导；201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核安全法》第四十条规定：“放射性废物应当

实行分类处置，其中高水平放射性废物实行集中深

地质处置”；第四十二条规定：“国务院核工业主管

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编制高水平放射性废物

处置场所的选址规划，报国务院批准后组织实施”；

由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国防科技工

业局组织制定，于 2018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放射

性废物分类》是开展放射性废物处理活动的基础，

为中国放射性废物管理战略提供基础[8-9]；2020年 1
月国家核安全局批准发布《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设

施》（核安全导则HAD 401/10-2020），规定了放射

性废物地质处置安全的一般要求，为地质处置设施

的安全有序研发提供指导和建议。总体上，中国在

高放废物管理方面与核能技术发达国家存在一定

的差距，相关法律法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地质处

置的安全管理技术、管理策略、组织结构及经费渠

道等保障性措施亟待加强。

1 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究现状

1.1 中国高放废物现状

中国是世界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工业体系的

国家之一，进入 21世纪后，中国核电产业进入快速

发展阶段。2007年国务院发布《核电中长期发展

规划（2005—2020年）》，指出到 2020年“我国的核

电运行装机总量预计将达到 4000万 kW，核电年发

电量达到 2600亿～2800亿 kW·h，在建的核电机组

装机总量将达到 1800万 kW”。截至 2018年 12月
底，中国共有 44台商业运行核电机组（不含台湾地

区），装机容量达 4464.516 万 kW（额定装机容量），

13台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1403万 kW；2018
年商运核电机组累计发电量为 2865.11亿 kW·h，
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4.22%，核电作为清洁能源发电

中的重要一员，在中国能源转型中地位不断提高。

2014年国务院发布《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
—2020年）》，将发展目标提高至到 2020年“装机容

量达到 5800万 kW，在建容量达到 3000万 kW以

上”；若每台 106 kW核电机组每年产生废物包体积

50～60 m3，则到 2020年所有运行核电机组每年产

生废物包体积为 3000～3500 m3。中国已积累的高

放废物仍然以高放废液的形式存放于废物罐中，尚

未进行固化处理。同时中国采取乏燃料后处理的

政策，乏燃料的后处理也将产生大量的高放废

物[10]。随着中国核电的快速发展，乏燃料和放射性

废物产生量将持续增加，目前中国核燃料循环后端

和放射性废物处置能力不足，亟需加快推进，加强

规划和政策引导，推动重大项目实施，以实现核能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2 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现状

在国际上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发工作中，基于

立法规定开展了处置策略、安全管理方案、研究开

发规划及法规和标准等方面的研究，瑞典、芬兰、法

国、德国及美国等均提出了系统的处置库规划；大

图1 高放废物处置库KBS-3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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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签署了《乏燃料安全管

理与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公约》，国际原子能机构

组织编制和颁布了一系列放射性废物安全标准和

技术指导性文件，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提出了高放

废物地质处置的基本安全要求；各涉核国家均颁布

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提出了安全管理的相关要求。

总体上，在地质处置安全管理和策略方面均强调：

非能动安全，即处置设施关闭后，安全管理不需要

主动维护；多重屏障，即多种方法和措施确保安全；

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限制放射性核素，使其能够就地

衰变到安全剂量；有效隔离废物，以减少人类活动

意外入侵的风险。

高放废物地质处置选址和场址评价方面，各国

根据不同国情，选择了适宜的处置围岩，开展了不

同程度的场址评价工作。例如，芬兰已确定了处置

库场址，瑞典和法国等正在开展处置场址审评工

作。处置工程研究方面，高放废物处置地下实验室

的开发设计和建造技术已趋成熟，并开展了大量的

现场试验等工作（表 1）；废物罐材料和结构设计、

封装工艺、玻璃固化体及乏燃料长期稳定性研究、

缓冲回填材料性能、多场耦合研究等均取得阶段性

的研究成果。

主要试验类型

开挖技术试验

围岩开挖损伤区试验

场址特性评价

核素及气体迁移试验

多场耦合试验（热、核素迁移、

力学扰动等）

工程屏障制造和性能

典型实例与进展

（1）比利时URF：塑性黏土中的平巷开挖试验

（2）芬兰ONKALO：处置坑开挖技术研究

（3）瑞士GTS：花岗岩的开挖技术研究

（1）瑞典 Äspö：开挖损伤区控制及渗透特性试验

（2）瑞士GTS：开挖损伤区试验

（3）瑞士Mt.Terri：各项开挖扰动与监测试验

（4）加拿大URL：工程开挖响应与监测试验

（1）芬兰ONKALO（花岗岩）：处置巷道全尺寸试验、原位验证试验

（2）瑞士GTS、Mt.Terri和瑞典Stripa：地球物理综合探测方法的应用

（3）芬兰ONKALO（花岗岩）：地下水监测系统研发

（4）瑞典Äspö：场址地下水流研究与数值模拟研究

（5）瑞士Mt.Terri：各类现场水文地质试验

（6）美国尤卡山ESF：非饱和带渗透特性试验及优势流分析

（7）法国、芬兰、瑞典及美国等：地下水同位素定年技术研究

（1）瑞士GTS：放射性核素阻滞实验

（2）美国尤卡山ESF：非饱和带核素迁移试验

（3）加拿大URL：溶质迁移与扩散对比试验

（4）芬兰ONKALO：岩石基质吸附与阻滞试验

（5）瑞典Äspö：核素阻滞试验、大尺度气体注入试验

（1）加拿大URL：CERBERUS试验、热-水-力多场耦合试验

（2）瑞典Äspö：缓冲材料高温试验

（3）德国Asse：TSS试验

（4）瑞士GTS：FEBEX试验、加热试验

（5）美国尤卡山ESF：全巷道规模加热试验和热-水-力-化学耦合试验

（6）瑞士Mt.Terri：加热试验

（7）比利时URF和捷克UEF：Mock-up试验

（1）瑞典Stripa：钻孔封孔与缓冲材料试验

（2）瑞典 Äspö：纯铜废物罐性能和制造技术研究、缓冲材料回填和封堵试验

（3）加拿大URL：缓冲材料与废物罐试验

表1 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发主要现场试验类型及典型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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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安全性评价方面，国际原子

能机构和世界经合组织核能署目前在高放废物处

置领域开发并逐渐形成了安全全过程分析（safety
case）的一整套指导性技术方案。各国均开展了处

置库长期安全性能的相关研究。例如，芬兰核安全

和放射委员会发布了放射性废物处置监管导则，芬

兰放射性废物管理公司 Posiva于 2012年完成并提

交了安全评价报告TURVA-2012，作为为处置库建

造申请的技术报告；瑞典核燃料和废物管理公司

SKB于 2014年提交了 SFR处置场长期安全分析报

告，对 SFR处置库工程关闭后的长期安全性进行论

证，以评价 Forsmark处置库场址的长期安全性能；

美国于 2008年提交申领尤卡山处置库建造许可证

的 TSPA性能评价报告，但受政治及经济社会等因

素影响未能通过审查；法国国家放射性废物管理局

（ANDRA）负责高放废物处置，提交了高放废物地

质处置安全评价的综合研究报告 [11-12]。

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库长期安全评价模型与软

件开发方面，美国、瑞典、芬兰、法国及俄罗斯等国

普遍开展了持续数 10年的专项模型与评价软件研

究。一方面，通过多尺度的模型和试验，研究放射

性核素迁移规律和机理，完善安全评价标准、模式

与方法；另一方面，围绕地下水流模拟和核素迁移

分析，开发自主可控的计算程序和软件（表 2），例

如MARFA、COMP23、GoldSim、FARF31等，形成了

相对可靠的定量化安全评价计算能力。其中，以美

国GoldSim软件最为典型，经过近 30年的迭代发展

可实现万年尺度、复杂边界条件下各类放射性核素

的迁移模拟分析，为长期安全评价提供决策依据。

总体上，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库长期安全评价系统应

具备以下特性：针对处置概念和处置场址的模型和

数据，需真实可靠且管理过程规范；涵盖影响处置

主要试验类型

工程屏障制造和性能

地质处置系统长期性能综合

试验

原型处置库试验

典型实例与进展

（4）比利时URF：封堵试验

（5）瑞士GTS：工程屏障封闭性试验

（6）比利时URF和捷克UEF：缓冲回填材料1∶1原型试验

（1）比利时URF：处置概念示范试验

（2）日本釜石：热-水-力耦合作用现场试验及模型验证

（3）瑞典Äspö：示范处置库试验、处置技术论证试验

（4）加拿大URL：热-水-力多场耦合试验

（5）美国尤卡山ESF：全巷道加热试验

（1）瑞典Äspö：原型处置库试验

（2）美国尤卡山ESF：全巷道加热试验，10 t乏燃料处置试验

评价内容

处置库系统性能分析、评价

处置库场址长期安全评价

缓冲材料和围岩温度场、近场地应力

场、围岩开裂及剥落过程

缓冲回填材料热-水-力耦合条件下

饱和过程、膨胀过程

处置硐室裂隙迹线展布

远场地球化学环境、缓冲材料化学反

应、氧气消耗过程

护壁退化过程、缓冲回填材料膨胀过程

地下水渗流场、溶质运移过程

缓冲材料化学反应过程

地下水渗流场

地下水冻融循环过程

近场核素迁移过程

远场核素迁移过程

远场核素迁移过程

生物圈扩散过程

生物圈扩散过程

生物圈扩散过程

生物圈扩散过程

冰川过程模型

软件

GoldSim
MARFA
3DEC

Abaqus

Matlab
PHAST

Code-Bright
Darcy Tools

TOUGHREACT
Connect Flow
PHREEQC
COMP23
FARF31
MARFA
Ecolego

MIKE_SHE
Pandora
Erica
UMISM

表2 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安全评价相关软件

表1 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发主要现场试验类型及典型实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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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安全的特征、事件及作用过程，且需确保工程屏

障性能和核素迁移全过程模拟；具备不确定性分析

能力，模型中参数变化敏感性低。但鉴于高放废物

地质处置系统各单元的过程和相互关系等演化往

往难以评估，长期安全评价如果需要完全涵盖这些

内容，则必然会降低安全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因

此，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安全评价设计应该尽可能简

化，以便通过对数据和多场耦合的合理概化来评价

子系统间的演化关系；论证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系统

长期安全的可信论据，就需要尽可能减少多场耦合

过程，减少影响系统演化过程以及各种不确定性的

因素，简化评价模型，从而在清晰的特征、事件和过

程条件下进行评价。

中国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究工作始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1985年原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提出“中

国高放废物深地质处置研究发展计划”，开始了中

国的高放废物的地质处置研发工作。经过 30多年

的工作，在处置选址、场址评价、核素迁移、概念设

计、安全评价及地下实验室前期科研等方面取得一

系列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华东、华南、西南、内蒙古

和西北 5个预选区的筛选评价，经审查于 2011年确

定了甘肃北山预选区为中国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库

的首选预选区；开展了甘肃北山预选区新场、沙枣

园及算井子等重点地段的选址评价工作，初步筛选

了一批候选场址；通过甘肃北山、新疆和内蒙古 3
个预选区的地下实验室候选场址综合比选（图 2），

于 2016年确定了北山预选区新场为中国首个高放

废物地质处置地下实验室的场址，沙枣园为备选场

址，并在甘肃北山建设了北山坑探设施，研发了地

下实验室建造技术；高放废物处置库黏土岩预选地

段筛选与评价工作也正积极推进中；确定了内蒙古

高庙子膨润土为中国高放废物处置库的首选缓冲

回填材料，获得了一批关键放射性核素的迁移行为

数据，开展了初步的安全评价等；在国际合作方面，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了长期的技术合作，与瑞

典、芬兰和法国等签订了合作备忘录，重点开展地

下实验室选址和设计方面的合作[13]。

图2 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地下实验室候选场址

1.3 中国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发规划

2006年，国防科工委、科技部和国家环保总局

联合发布了《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究开发规划指

南》，明确了处置库开发的技术路线和总体设想。

2007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2005—2020年）》，提出 2020年前建成高放废物地

质处置地下实验室，完成高放废物最终处置场规

划。2016年 3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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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该行

动计划重点任务的第六项“乏燃料后处理与高放废

物安全处理处置技术创新”中，提出高放废物安全

处置的主要任务，即“开展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地下

实验室建设、地质处置及安全技术研究，完善高放

废物地质处置理论和技术体系”。提出的创新目标

是：2020年建成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地下实验室，掌

握实验室现场试验关键技术体系，掌握场址评价方

法，提出 3~5个高放废物处置库候选场址，确定工

程屏障选材，完成高放废物固化体多重介质多因素

蚀变与核素迁移中间规模试验，提出废石墨、重水

堆乏燃料等特殊废物的最终处置方案，完成可行性

研究；2030年确定高放废物处置库推荐场址，完成

处置库工程设计，掌握地质处置技术和安全评价技

术，具备建库条件；2050年掌握高放废物地质处置

工业化技术，建成高放废物处置库并运行。

2018年 3月，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发布《核设

施退役及放射性废物治理科研项目申报指南（2018
—2020年）》，重点支持高放废物处置技术领域，提

出研究目标：掌握地下实验室设计与建造的关键技

术，开展甘肃北山预选区重点地段候选场址和其他

花岗岩场址适宜性研究，黏土岩候选场址筛选评

价；深入开展地质处置工程、处置化学、安全评价等

方面的研究工作，初步形成中国高放废物地质处置

研究开发技术体系；重点研究内容：地下实验室设

计与建设的关键技术研究；甘肃北山预选区重点地

段候选场址和其他花岗岩场址适宜性研究；黏土岩

候选场址筛选评价；深钻孔处置技术研究；处置库

条件下裂隙岩体工程特性研究；缓冲回填材料及添

加剂工程性能研究；工程屏障性能演化研究；处置

系统大数据集成及大规模科学计算方法研究；模拟

处置条件下关键核素释出、迁移行为研究；高放废

液玻璃固化体、陶瓷固化体的长期化学稳定性评

估；地质处置安全评价技术研究，长期性能评价的

时间尺度不小于 1万年。相关规划基本明确了今

后一段时期内中国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发和技术

创新的工作重点、主攻方向及重点创新行动的时间

表和路线图。

2 核技术安全管理与启示

2.1 核安全的内涵

安全是一个定义的概念和标准，即该状态下无

任何问题（伤害/意外/事故/未遂事故），但是绝对的

安全在现实中往往难以实现[14]。核能设施的运行

也只能尽可能地安全，通过充分识别危险源，采取

合理的防护措施，以确保无不可接受的危险或风

险；这种基于“充分”“合理”和“可接受”的理论方

法，体现了核安全性理论、认知和现实的多维性和

复杂性。在高放废物管理领域，由于利益攸关者较

多，安全性较为复杂且难以界定，存在许多不确定

因素，此外，还涉及到上万年长时间跨度等安全问

题[15]。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发和监管中，安全更多

地是强调现在及未来对人类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以

远离辐射危险。

为实现高放废物的安全管理，基于非能动安全

理念的首选安全管理策略是深地质处置。能动安

全和非能动安全的区别在于是否依靠人类活动以

确保安全性，由于人类的工程措施难以保障高放废

物在上万年长时间尺度上的安全性。因此，地质处

置的安全性论证需要围绕非能动安全开展，即处置

库的安全性应为其固有属性，在运行和关闭后，处

置库本身是安全的，其安全性与人类活动的存在与

否无关。高放废物处置库的非能动安全可以基于

物理、化学和地质参数的对比计算和预测来评

价[16-17]。实际上无视人类社会因素的安全问题是

不存在的，理性的安全性需要描述技术、自然和社

会等方面及其相互作用[18]。高放废物处置库系统

需要关注整个处置过程，不仅包括技术层面，而且

还包括行政管理等措施，难免会涉及到人类的活

动。因此，在处置库运行、关闭和监测之后的一些

阶段，能动安全将过渡到非能动安全，高放废物处

置库的许可最终是基于非能动安全的技术和地质

环境条件而提出。

2.2 核技术安全管理的启示

核技术中能动和非能动安全区分的依据在于

是否存在人类活动的行为，虽然这种差异性很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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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但仍容易产生语义上的歧义，例如非能动安全

组件和非能动安全设计或系统之间的差异，通常解

释为完全的非能动安全设计仅取决于对流、重力或

耐高温等物理现象，与工程部件的功能无关[19]。核

反应堆技术的进步在于强调了非能动安全组件的

发展，例如基于自然空气和重力驱动的水循环冷却

系统，可增强隔离反应堆系统内的放射性密封结构

的功能。由于人为失误的存在，尤其是在三里岛和

切尔诺贝利事故后，非能动安全受到高度的重视。

虽然技术层面上可实现辐射的安全防护，但可接受

的方案并不能完全消除事故的可能性，社会也难免

会对核反应堆系统的安全性提出质疑。2011年，

日本福岛核事故后，法国提出构建工程防护装置，

建立了一支专业的核应急专业队伍，以应对风险预

测的不确定性，即核电站的非能动安全部分旨在解

决不可预见的低概率事件。核应急专业队伍作为

能动安全措施的防护，是基于非能动安全无论设计

如何完美，都存在不确定性，因此须先发制人地制

定应对措施[20]。

纵深防御是能动和非能动安全措施的结合，也

是核反应堆设计的基础。核反应堆技术的纵深防

御目标是在安全措施中提供备用和多样性防护，对

反应堆内部和外部提供最佳的防范，包括事故预

防、控制、缓解和应急计划等措施[21]。后来演变为

包含风险的防护措施、环境监测、厂内和厂外应急

管理以及一系列与安全有关的特征和理念。因此，

反应堆安全的能动防御倾向于能动和非能动以及

系统内和外部安全组件的组合[22]。对于高放废物

地质处置而言，更需要对纵深防御进行评价，通过

多重屏障来保障正常运行时对高放废物的有效隔

离，以及在事故发生时部分屏障措施仍然有效。高

放废物处置库安全功能不能依赖单个部件或控制

程序，而是通过多重屏障来实现安全目标。由于纵

深防御涉及组织管理行为和技术设计等安全相关

的要素和活动，严格意义上难以采用安全概率评价

等方法来确定，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展整体安全观念

和综合风险决策技术，以提高对影响安全要素的识

别。因此，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整合各安全要素，

包括安全标准、实践运行经验、确定性和概率因素、

组织因素，安全考虑、以及与经济或辐射防护有关

的其他因素[23]。总之，核技术领域的安全通过结合

非能动和能动安全措施、组织管理和技术因素来实

现。由于人为角色的存在，在操作或维护程序中不

可预测的行为可能是纵深防御的潜在失效因素。

因此，非能动安全部件设计在安全管理中就显得尤

为重要，开展非能动措施的研究是必要的，这是高

放废物的安全管理需要关注和借鉴的。

3 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的安全管理与

策略

3.1 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的安全性

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

公约中定义的“处置”是指将乏燃料或放射性废物

置于合适的设施内并且不打算回取，但仍可考虑可

回取性。与其他核设施不同，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对

环境的影响方式不同（未来自然变化、自然资源及

水文地质条件等）、处置场址无应急问题但要求更

为严格、公众接受度的问题更加复杂。处置场址适

宜性评价包括选址程序适宜性（管理层面）和场址

处置条件的适宜性（技术层面）。高放废物地质处

置技术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非能动安全的定义和描

述，地质处置的目标是将高放废物埋入地下深处，

以便随着时间的推移天然放射性产生衰变，并且任

何从工程屏障释放的放射性核素都会受阻滞并被

适宜的地质屏障所稀释，以远离且不影响人类生存

环境，同时人类活动入侵的可能性被认为是有限

的，以便天然地质屏障在工程屏障的配合下实现长

期安全的目标[24]。高放废物管理的实施者和监管

者负责地质处置设施“运营期”的安全，以充分发挥

能动安全的作用，但处置库关闭后的长期安全则需

要废物罐、地下设施和围岩（例如花岗岩、黏土岩或

盐岩等）的非能动功能来实现。

纵深防御也是高放废物管理中的一项重要策

略，对于高放废物地质处置技术，意味着“多重安全

功能”，以便能够依靠不同的机制或组件来保障长

期安全功能。由于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的安全时间

尺度高达万年以上，其人类行为或社会组织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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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基本可排除在最终设计和功能之外，地质处置

安全系统的构思和评估由非人类行为组成，包括废

物的形态、废物罐、缓冲回填、围岩环境和地质机

制。高放废物处置后，处置库被回填并关闭以获得

物理（地质屏障）和化学（厌氧环境）稳定性。关闭

后的处置库完全依靠工程和自然安全功能的组合，

特别是放射性核素阻滞（废物罐与缓冲材料）、放射

性核素隔离和阻滞作用（结合自然衰变和通过人工

屏障和天然屏障阻滞放射性核素迁移）[25]。可见，

地质处置库关闭后的所有安全控制措施都是内置

的，并且是非能动的物理和化学的性质或过程构

成，例如低渗透性、低腐蚀性、溶解、浸出速率和溶

解度等特性。

3.2 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的非能动安全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提出“放射性废物必

须以避免给子孙后代造成不合理负担的方式进行

管理，即产生废物的这几代人必须为废物的长期管

理寻求并采用安全、切实可行和环境可接受的解决

方案，并考虑回收和重复利用的可能性；对所有放

射性废物管理的优选策略是，包容放射性废物并把

它与生物圈安全隔离”。因此，非能动安全被描述

为一种道德目标，即不会给后代带来不必要的负

担；同时，非能动安全还具有社会技术层面的必然

性，因为能动安全所需的财政、制度和技术难以长

期得到保证。地质处置设施许可证的申请需要基

于合理的科学和技术原则，通过明确的推理来证明

其长期安全性。高放废物处置库最重要的安全功

能只有在关闭后才开始，且实际上不包括能动安全

措施，对于高放废物管理而言人类活动等行为是难

以预测的，威胁着非能动设计安全系统[26-27]。对于

必须运行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地质处置技术而言，

可信的安全方案根本无法在能动安全性背景下设

计，未来人类入侵的后果不应被要求达到监管保护

的目标，也不宜作为处置库优化的关键标准，这就

要求非能动安全功能（含天然和人工屏障）必须足

够强大，处置库选址需要足够的深度和无可利用的

自然资源来确保并将人类活动干扰的风险降到足

够低。

处置库的演化和各部分的相互作用往往难以

评估，当长期安全评估需要涵盖这些内容时，就会

降低评估结果的可信度。因此，处置库长期安全评

价的系统设计应该尽可能简化，以便合理概化数据

和演化过程，并在清晰的特征、事件和过程条件下，

采用相对简单可信的模型，得出令人信服的论据，

且其长期安全性能是基于非能动系统的。此外，高

放废物管理领域的纵深防御原则也包含技术、人员

或组织管理的失效，所提出的地质处置战略也试图

完全消除对故障敏感的变量，并将天然地质屏障作

为安全的最终保障。因此，安全被定义为地质处置

系统的固有的、静态的、基于设计特性、纵深防御的

非能动功能的组合[28]。

3.3 高放废物的安全监管

核技术的安全属性往往被描述为反映动态、迭

代、综合技术和社会因素的经验与知识的积累，而

地质处置的安全属性论述则反映了一种静态的、基

于优化的设计、试图排除人为因素和组织管理因素

的影响，人类社会行为不参与地质处置的长期安全

性能[29]。尽管多项研究证明了地质处置万年尺度

上地质屏障的稳定性，现今条件下的非能动地质环

境，未来可能成为一个活跃的环境（例如地热能开

采，CO2储存，石油或天然气压裂开采等）。地质处

置的安全性不仅取决于物理、化学和地质环境，还

取决于人文、政治和地理环境，鉴于人类活动的不

可预测性，地质处置的安全并非一种固有的和静态

的特征，而是可能在技术研发和实施过程中不断调

整。因此，为保障地质处置的长期安全，还有必要

引入“监管”的概念，作为非能动安全设计的补充来

控制人类活动的偶然性。由于目前对监管内涵的

定义还不明确，非能动性作为地质处置设计功能的

条件，并不能完全体现高放废物安全管理的需求，

需要更多地关注社会活动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也

是对风险管理策略的补充[30]。

高放废物安全管理中监管概念的提出，可以加

强和深化安全管理的策略及其内涵，尽管目前这一

概念尚不完善，但监管概念的提出促进了对处置库

安全性策略的思考，尤其是长期安全性的批判性思

维应该成为安全策略的组成部分。综合评价高放

废物地质处置的技术性安全和社会可接受性，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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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发展地质处置安全管理策略，从长远来看，监

管工作的引入将使得地质处置的安全管理更为负

责有效且更具灵活性。

4 结论

鉴于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的重要性和长期安全

性等特点，亟需进一步加强高放废物管理的顶层设

计，从国家层面上确定中长期的处置政策和处置战

略，与核工业发展规划相匹配；注重加强法律规范

的可操作性，赋予有关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确定责

任主体，平衡利益攸关方，统筹规划高放废物处置

工作，尤其是高放废物处置库的选址规划和建造申

请许可，并保障其工作的独立性；加强高放废物管

理档案及处置档案的管理工作，尽快制定相关标准

与规范；保障公众知情权，加强与地方政府和公众

的沟通；重视科学与技术研发，集中优势资源与团

队，解决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的关键科学与技术问

题；尽快确定中国高放废物处置库场址和处置概

念，依托于地下实验室等研发设施掌握高放废物地

质处置工程的核心技术，重视高放废物地质处置中

安全管理和策略的导向作用。

高放废物的安全管理需加强对非能动性安全

的研究，处置库基于多重屏障系统来保障其长期安

全性，但天然地质屏障的非能动安全是处置库的最

终保障，工程屏障和监管策略可作为长期安全性的

补充，从而将人类活动等风险降到最低。与其他核

设施相比，高放废物处置库选址重在安全，更多地

依赖于处置场址和工程屏障的非能动安全，而且其

安全要求长期且稳定。因此，亟需出台国家层面的

高放废物处置库选址规划，从选址程序适宜性（管

理层面）和场址处置条件的适宜性（技术层面）角

度，开展处置库候选场址适宜性研究，确定处置场

址并明确处置概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高放

废物处置库的长期安全评价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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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management and strategy for geological disposal of

high level radioactive waste

AbstractAbstract The high level-radioactive waste might lead to sustainable harms to the environmen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the
geological disposal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preferred proposal for the high-level radioactive waste safety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passive safety. The time scale of the safety assessment could be up to ten thousand years, and the long-term safety
assessment is the focus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approval process of the repository site. Therefore, the safety assessment system
needs to be simplified for the calculation and the prediction to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assessment result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geological disposal for the high-level radioactive waste, the passive safety of the geological
disposal and the safe management enlightenment of the nuclear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uncertainty safety principle of the
geological disposal, the concept of the safety supervision is introduced to provide th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safe management
of the high-level radioactive waste geological disposal.
KeywordsKeywords High-level radioactive waste; passive safety; geological disposal;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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